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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外交部 财政部 2005 年 10 月 12

日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外交部 财政部令第 37 号）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我国批准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（以下

简称《公约》）和核准的《京都议定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议定书》）

的规定以及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定，中国政府为促进清洁发展机

制项目活动的有效开展，维护中国的权益，保证项目活动的有序

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根据《议定书》的规定，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缔

约方为实现其部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项

目合作的机制，其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

和促进《公约》最终目标的实现，并协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其

量化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。清洁发展机制的核心是允

许发达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合作，获得由项目产

生的“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”。 

第三条 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须经国务院有关部

门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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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重点领域是以提高能

源效率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

气为主。 

第五条 根据缔约方大会的有关决定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实

施应保证透明、高效和可追究的责任。 

二、许可条件 

第六条 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应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可持

续发展战略、政策，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。 

第七条 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必须符合《公约》、《议

定书》和有关缔约方会议的决定。 

第八条 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不能使中国承担《公约》和

《议定书》规定之外的任何新的义务。 

第九条 发达国家缔约方用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资金，应额

外于现有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和其在《公约》下承担的资金义务。 

第十条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应促进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让。 

第十一条 中国境内的中资、中资控股企业可以对外开展清洁

发展机制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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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必须提交清洁发展机

制项目设计文件、企业资质状况证明文件及工程项目概况和筹资

情况相关说明。 

三、管理和实施机构 

第十三条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下设立国家清洁发展机

制项目审核理事会（以下简称项目审核理事会），其下设一个国

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机构。 

第十四条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为清洁发展机制重大政

策的审议和协调机构。其职责是： 

1、审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相关国家政策、规范和标准； 

2、批准项目审核理事会成员； 

3、审议其他需要由协调小组决定的事项。 

第十五条 项目审核理事会联合组长单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科学技术部，副组长单位为外交部，成员单位为国家环境

保护总局、中国气象局、财政部和农业部。主要职责是： 

1、审核清洁发展机制项目，主要审核内容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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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参与资格； 

（2）设计文件； 

（3）确定基准线的方法学问题和温室气体减排量； 

（4）可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价格； 

（5）资金和技术转让条件； 

（6）预计转让的计入期限； 

（7）监测计划； 

（8）预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效果。 

2、如果项目在报批时还没有找到国外买方，而无法提供本条

1、（4）款要求的价格信息，则该项目设计文件必须注明项目产

生的减排量将转入中国国家帐户，并经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

构核准后才能将这些减排量从中国国家帐户中转出。 

3、向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报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执行

情况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； 

4、提出和修订国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运行规则和程序

的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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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中国政府开展清洁发展机

制项目活动的主管机构，其主要职责是： 

1、受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申请； 

2、依据项目审核理事会的审核结果，会同科学技术部和外交

部批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； 

3、代表中国政府出具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批准文件； 

4、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监督管理； 

5、与有关部门协商成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机构； 

6、处理其它涉外相关事务。 

第十七条 项目实施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内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

目的中资和中资控股企业。其义务如下： 

1、承担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对外谈判； 

2、负责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工程建设,并定期向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报告工程建设情况； 

3、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，编制并执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温

室气体减排量的自我监测计划，保证该温室气体减排量是真实的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83


